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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補充公告補充公告補充公告 

 

謹 此 提 述 廣 澤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Ground In t e rna t iona l  Development  

Limi t ed（「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」）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内 容 為 有 關（ 其 中

包 括 ） 提 供（ i）委 托 貸 款 及 擔 保 服 務 予 客 戶 甲 ； 及 （ ii） 擔 保 服 務 予 該 等

客 戶 之 公 告（「 該 公 告該 公 告該 公 告該 公 告 」）。 除 另 有 指 明 者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公 告

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
董 事 會 謹 此 就 有 關 提 供 委 托 貸 款 及 擔 保 服 務 之 進 一 步 資 料 ：  

 

( i )  客 戶 甲 與 各 該 等 客 戶 的 關 係  -  根 據 灃 潤 擔 保 管 理 團 隊 作 出 一 切

合 理 查 詢 後 所 知 、 所 悉 及 所 信 ， 客 戶 甲 與 各 該 等 客 戶 均 是 獨 立 於

對 方 。  

 

( i i )  每 一 位 該 等 客 戶 及 客 戶 甲 均 分 别 由 吉 林 九 台 農 村 商 業 銀 行 股 份

有 限 公 司 轉 介，其 銀 行 均 是 貸 款 合 同 甲 之 貸 款 方 及 各 貸 款 合 同 之

其 中 一 位 貸 款 方 。  

 

( i i i )  就 業 務 合 作 伙 伴 提 供 擔 保 作 為 反 擔 保 措 施 的 理 由，根 據 灃 潤 擔 保

管 理 團 隊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所 知 、 所 悉 及 所 信 ， 客 戶 丁 及 客 戶

戊 均 與 業 務 合 作 伙 伴 具 有 買 賣 雙 方 的 商 業 關 係 ； 因 此 ， 業 務 合 作

伙 伴 促 使 其 分 别 向 客 戶 丁 及 客 戶 戊 提 供 擔 保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執 行 董 事 為 崔 薪 瞳 女 士 及 劉 洪 劍 女 士；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叢 佩 峰 先 生

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曾 鴻 基 先 生 、 朱 作 安 先 生 及 王 曉 初 先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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